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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8 月 5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7 月 1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陈林书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付建军、郑孝军、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北京市

隆安（株洲）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郭安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美华、郑永胜、北京易聚律师事务所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黑龙江万里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赵万里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美华、郑永胜、北京易聚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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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常州先锋干燥设备有限公司和朱向华（先锋公司和朱向华不直接参与诉讼；但同 

意本案原告起诉）与原告于 2007 年 11 月 29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申请了

专利号为 200710190736.X，名称为“一种造粒机”的发明专利，该专利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获得授权，授权公告为 CN101249401B（下称涉案专利）。 

原告认为，被告一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

下，制造、销售以及许诺销售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流化床造粒机产

品，而被告二黑龙江省万里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

下，从被告一处采购使用的流化床造粒机落入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 

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以及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两被告应当停止

侵权行为并对原告进行赔偿，为此提起诉讼。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一、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专利侵权产品的行为； 

2、请求判令被告二立即停止使用专利侵权产品； 

3、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100 万元； 

4、请求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支出共计 17 万元人

民币； 

5、请求判令被告二对上述的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请求判令由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诉讼依据（原告证据清单）： 

1、侵权依据：我公司的网页和产品宣传册； 

2、赔偿依据：我公司 2015 年至 2019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三、新证据补充： 

开庭原告补充了新证据 A7，授权公告号为 CN201565289U 的专利文本，拟证明

被告一侵权。该专利为我公司 2015 年申请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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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针对案号为（2021）黑 01 知民初 47 号案件，在涉案专利有效的前提下，我公司

与黑龙江万里润达股份有限公司提交如下答辩意见。 

1、被告一和被告二不侵犯原告的专利权，所以无需停止被诉侵权行为。2、被告

二善意取得涉案产品，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无需承担赔偿责任。3、原告所主张

的经济赔偿损失以及合理维权开支均没有依据，不应予以支持。4、被告一、二

所涉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来源于抵触申请技术，因此不构成侵权。 

一、不侵权抗辩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如下：一种造粒机，该造粒机的床体(22)设有进料口(19)、

出料口(18)，床体(22)内由下向上依次为分风室(1)、流化室(4)、分离室(6)，床体

的顶部设有排风管(23)，分风室(1)与流化室(4)之间设有分风板(2)，流化室(4)安

装有多支喷枪(3)，喷枪(3)安装在床体(22)的侧面，流化室(4)与分离室(6)之间还

设有内加热室(5)，加热室(5)内设有内换热器(11)，所说的排风管(23)与返料旋风

分离器(7)进口相连，旋风分离器(7)通过下端的返料管(9)与流化室(4)的返料口

(20)相通，所说各返料口(20)设置在靠近喷枪(3)的部位。 

二被告认为，涉案产品没有落入权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涉案产品与权利要求 1

相比至少如下 3 个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 

1、内加热室的位置 

权利要求 1 限定“流化室(4)与分离室(6)之间还设有内加热室(5)”，涉案产品中内

加热室位于造粒室下方，二者并非相同技术特征。 

另外，涉案产品中内加热室位于造粒室下方相比权利要求 1 限定“流化室(4)与

分离室(6)之间还设有内加热室(5)”并非属于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

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

能够想到的技术特征，也即并非等同技术特征。 

涉案产品内加热室位于造粒室下方，也即将喷枪位于内加热室上部，其原因在于： 

（1）流化床内物料颗粒大小的分布情况是，流化床层上部物料的颗粒粒径偏小，

下部物料的颗粒粒径偏大，涉案产品的喷枪位于内加热室上部，即流化室的上部，

喷枪雾化的液体物料优先接触小颗粒物料，而造粒长大后的大颗粒物料下沉到分

风板区域，优先从出料口排出，使得流化床内物料的粒径分布范围更小，颗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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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更加均匀。 

（2）喷枪喷出的液体更倾向于与小颗粒物料接触结合，从而形成粒径小或偏中

等的颗粒，而涉案专利由于喷枪设置在下方，则会形成粒径更大的颗粒。 

基于以上两点，涉案产品中内加热室位于造粒室下方相比权利要求 1 限定“流化

室(4)与分离室(6)之间还设有内加热室(5)”为完全不同的手段，具有更好的功能

和效果，且并非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到的，二者并非等同技术特征。 

2、返料口的位置 

权利要求 1 限定“流化室(4)的返料口(20)”，涉案产品中返料口为内加热室的，

二者并非相同技术特征。 

另外，涉案产品中返料口为内加热室的相比权利要求 1 限定“流化室(4)的返料

口(20)”并非属于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

果，并且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想到的技术特征，也即

并非等同技术特征。 

涉案产品将返料口设置在内加热室上，具体原因在于：将旋风收集的小颗粒和细

粉通过返料口返回到喷枪的下部。这些小颗粒和细粉在上升气流的流化作用下，

以更分散地形式自下向上运动，穿过喷枪雾化区域，被雾化液体物料捕捉到参与

造粒的几率增大，使得流化床内的细粉量减少。 

基于以上原因，涉案产品中返料口为内加热室的相比权利要求 1 限定“流化室(4)

的返料口(20)”为完全不同的手段，具有更好的功能和效果，且并非本领域技术

人员容易想到的，二者并非等同技术特征。 

3、返料口与喷枪的相对位置 

权利要求 1 限定“各返料口(20)设置在靠近喷枪(3)的部位”，涉案产品返料口位

于远离喷枪的内换热室，二者并非相同技术特征。 

另外，二者也并非等同技术特征，具体理由参考以上第 2 点。 

综合以上 3 点，涉案产品与权利要求 1 相比至少如下 3 个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

等同，涉案产品没有落入权利要求 1 的保护范围。 

二、抵触申请抗辩 

（2013）民提字第 225 号判决指出：“由于抵触申请能够破坏对比专利技术方案

的新颖性，故在被诉侵权人以实施抵触申请中的技术方案主张其不构成专利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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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该被允许，并可以参照现有技术抗辩的审查判断标准予以评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

条规定：“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中的

相应技术特征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人实施的技

术属于专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现有技术。” 

如果能够确定权利要求 1-3、6、8 的技术特征均被抵触申请所公开，则不论涉案

产品有多少技术特征落入权利要求范围内，则视为抵触申请（被告提交的证据 5）

抗辩成立，涉案产品不构成侵权。 

综上所述，被告一、二并未侵权涉案专利的专利权，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三、对于证据 A7的抗辩 

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该专利方案与被诉侵权

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与本案无关。 

 

（七）案件进展情况： 

1、2021 年 8 月 16 日我公司向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案件管辖权异议，2021

年 10 月 22 日我公司收到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书；裁定书落款

日期是 2021 年 10 月 18 日，裁定结果为本案由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2022 年 1 月 19 日，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十七法庭就本案进行了第一

次线上开庭，双方均出席。我司提交了不侵权抗辩和抵触申请抗辩；原告补充了

新证据 A7；本案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判决； 

3、我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就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无效宣告申请，

2021 年 9 月 2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出具了无效宣告请求

受理通知书；2022 年 1 月 25 日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出具了《无效宣告请求

审查决定书》（第 53585 号）；宣告涉案专利（第 200710190736.X 号）发明的权

利要求 1、3、6 无效，在权利要求 2、4-5、7-10 的基础上继续维持该专利有效。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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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积极应诉，并保留对相关责任方依法诉讼追偿的

权利。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诉讼正在审理中，暂不会对我公司财务产生不利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1）《黑龙江省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2）《黑龙江省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笔录》 

（3）2022 年 1 月 25 日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出具的《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

定书》（第 53585 号）  

 

 

山东奥诺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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